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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避免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，我校引进了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，对参加答辩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检测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具体实施细则规定如下：

一、检测对象

拟申请我校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。

二、检测学位论文要求

学位论文均为word文档正文部分（仅含封面、目录、正文三个部分），命名方式为：学院_学号_姓名.doc，如“艺术学院_0502001_李四.doc”，不得更改学位论文命名方式。提交检测的论文不再进行编辑处理，直接导入检测系统进行检测。

三、检测结果的处理意见

1．文字重合百分比（以“去除本人文献检测结果”为准，以下同）＜8%的，可视为通过。

2．文字重合百分比在8%-20%（含8%，不含20%）之间，由各学院相关学科组成的专家组对学位论文进行学术规范认定。

（1）认定属于合理引用范畴，可进入论文答辩环节；

（2）认定文字重合百分比较高，＜15%，但经修改后可以如期进行答辩的，论文作者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为期一周的修改，经导师同意后可参加论文答辩；

（3）认定文字重合百分比较高，≥15%，但经修改后可以如期进行答辩的，论文作
者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修改，经导师同意后可参加论文答辩；

3．文字重合百分比≥20%，本学年不受理学位申请事宜，要求研究生重新开题、重新撰写论文及答辩，一年后方可申请学位，延长期间所发生的费用自理。

4．文字重合百分比在8%以上，经修改后，需再次提交论文进行复检，复检通过后方可参加答辩；复检未通过者，延期毕业。

5．文字重合百分比在8%以上，修改后进入论文答辩程序的，论文答辩通过后，等级只能定为“合格”。如专家组认定属于合理引用范畴的，则答辩等级不受此条限制。

6．文字重合百分比在8%以上，并经专家组认定确系学术不端行为的学位论文，按教育部颁布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40号）的规定进行处理。

四、其他

1．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”仅能预防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，但无法保证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，各学院及指导教师在学生的培养指导中应加强管理，悉心指导，确保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。

2．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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